
（2）调整依据：

根据《中山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第十六条：【技术修正情形】第三项：界线微调：

道路交通、市政、水利等工程实施，已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人同意，对道路红线、蓝线（总量不减，等级、走

向基本不变）、绿线（总量不减，等级、走向基本不变）等规划控制线或地块边界进行微调。

根据《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（2023版）》：第5.6.3第四项对干线公路沿线建筑退让道根据《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（2023版）》：第5.6.3第四项对干线公路沿线建筑退让道路

红线距离要求：“道路红线宽度小于70米时，退让不小于15米，道路红线宽度不小于70米时，退让不小于10

米，并确保道路两侧建筑红线之间距离不小于90米；加密线按市政道路标准退让；干线公路经过城镇建设密集

地区退让困难的，可进行专题论证，经批准后实施”。

本 次 技 术 修 正 对 地 块 建 筑 退 让 道 路 红 线 距 离 进 行 调 整 ， 符 合 《 中 山 市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管 理 实 施 细 则 （ 试

行）》第十六条及《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（2023版）》的相关规范要求。

（1）调整原因：G105国道作为贯穿市域

南北的干线公路，沿线用地大多为城市开发

密 集 ， 聚 集 着 大 量 的 商 业 、 居 住 等 功 能 用

地，沿线过境交通、出入口交通、生活性交

通交织复杂。根据现行控规，G105国道规划

道路宽度为70米，沿线地块建筑退让道路红

线为20米，涉及沿线已建成用地退让后可建

设空间较小，不满足用地集约高效利用的设空间较小，不满足用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原

则。同时根据最新技术标准对干线公路退线

的要求，结合街区用地的实际情况，板芙镇

人民政府组织开展本次技术修正。

本 次 技 术 修 正 的 地 块 建 筑 退 让 道 路 红 线 主 要 位 于

BF-13街区04单元东侧，G105国道西侧。地块现状均

为已发证建设用地，建设使用功能为广场、商场、住

宅、厂房等。


